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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為了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和改善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循環經濟，是指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過程中進行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活動的總稱。
　　本法所稱減量化，是指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過程中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
　　本法所稱再利用，是指將廢物直接作為產品或者經修復、翻新、再製造後繼續作為產品使用，或者將廢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為其他產品的部件予以使用。
　　本法所稱資源化，是指將廢物直接作為原料進行利用或者對廢物進行再生利用。
第3條
　　發展循環經濟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應當遵循統籌規劃、合理佈局，因地制宜、注重實效，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企業實施、公眾參與的方針。
第4條
　　發展循環經濟應當在技術可行、經濟合理和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按照減量化優先的原則實施。
　　在廢物再利用和資源化過程中，應當保障生產安全，保證產品品質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並防止產生再次污染。
[bookmark: a5]第5條∵
　　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負責組織協調、監督管理全國循環經濟發展工作；國務院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按照各自的職責負責有關循環經濟的監督管理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負責組織協調、監督管理本行政區域的循環經濟發展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按照各自的職責負責有關循環經濟的監督管理工作。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負責組織協調、監督管理全國循環經濟發展工作；國務院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按照各自的職責負責有關循環經濟的監督管理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負責組織協調、監督管理本行政區域的循環經濟發展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按照各自的職責負責有關循環經濟的監督管理工作。∴
第6條
　　國家制定產業政策，應當符合發展循環經濟的要求。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及年度計畫，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編制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等規劃，應當包括發展循環經濟的內容。
第7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開展循環經濟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推廣，鼓勵開展循環經濟宣傳、教育、科學知識普及和國際合作。
第8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發展循環經濟的目標責任制，採取規劃、財政、投資、政府採購等措施，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第9條
　　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採取措施，降低資源消耗，減少廢物的產生量和排放量，提高廢物的再利用和資源化水準。
第10條
　　公民應當增強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意識，合理消費，節約資源。
　　國家鼓勵和引導公民使用節能、節水、節材和有利於保護環境的產品及再生產品，減少廢物的產生量和排放量。
　　公民有權舉報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有權瞭解政府發展循環經濟的資訊並提出意見和建議。
第11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行業協會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發揮技術指導和服務作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委託有條件的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開展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公共服務。
　　國家鼓勵和支持仲介機構、學會和其他社會組織開展循環經濟宣傳、技術推廣和諮詢服務，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基本管理制度]第二章　　基本管理制度
[bookmark: a12]第12條∵
　　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編制全國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報國務院批准後公佈施行。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本級人民政府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編制本行政區域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報本級人民政府批准後公佈施行。
　　循環經濟發展規劃應當包括規劃目標、適用範圍、主要內容、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等，並規定資源產出率、廢物再利用和資源化率等指標。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編制全國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報國務院批准後公佈施行。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本級人民政府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編制本行政區域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報本級人民政府批准後公佈施行。
　　循環經濟發展規劃應當包括規劃目標、適用範圍、主要內容、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等，並規定資源產出率、廢物再利用和資源化率等指標。∴
第13條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依據上級人民政府下達的本行政區域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設用地和用水總量控制指標，規劃和調整本行政區域的產業結構，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新建、改建、擴建建設項目，必須符合本行政區域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設用地和用水總量控制指標的要求。
[bookmark: a14]第14條∵
　　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統計、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建立和完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
　　上級人民政府根據前款規定的循環經濟主要評價指標，對下級人民政府發展循環經濟的狀況定期進行考核，並將主要評價指標完成情況作為對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負責人考核評價的內容。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統計、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建立和完善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
　　上級人民政府根據前款規定的循環經濟主要評價指標，對下級人民政府發展循環經濟的狀況定期進行考核，並將主要評價指標完成情況作為對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負責人考核評價的內容。∴
第15條
　　生產列入強制回收名錄的產品或者包裝物的企業，必須對廢棄的產品或者包裝物負責回收；對其中可以利用的，由各該生產企業負責利用；對因不具備技術經濟條件而不適合利用的，由各該生產企業負責無害化處置。
　　對前款規定的廢棄產品或者包裝物，生產者委託銷售者或者其他組織進行回收的，或者委託廢物利用或者處置企業進行利用或者處置的，受託方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合同的約定負責回收或者利用、處置。
　　對列入強制回收名錄的產品和包裝物，消費者應當將廢棄的產品或者包裝物交給生產者或者其委託回收的銷售者或者其他組織。
　　強制回收的產品和包裝物的名錄及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規定。
第16條
　　國家對鋼鐵、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加工、化工、建材、建築、造紙、印染等行業年綜合能源消費量、用水量超過國家規定總量的重點企業，實行能耗、水耗的重點監督管理制度。
　　重點能源消費單位的節能監督管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的規定執行。
　　重點用水單位的監督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規定。
[bookmark: a17]第17條∵
　　國家建立健全循環經濟統計制度，加強資源消耗、綜合利用和廢物產生的統計管理，並將主要統計指標定期向社會公佈。
　　國務院標準化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和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建立健全循環經濟標準體系，制定和完善節能、節水、節材和廢物再利用、資源化等標準。
　　國家建立健全能源效率標識等產品資源消耗標識制度。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國家建立健全循環經濟統計制度，加強資源消耗、綜合利用和廢物產生的統計管理，並將主要統計指標定期向社會公佈。
　　國務院標準化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和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建立健全循環經濟標準體系，制定和完善節能、節水、節材和廢物再利用、資源化等標準。
　　國家建立健全能源效率標識等產品資源消耗標識制度。∴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減量化]第三章　　減量化
[bookmark: a18]第18條∵
　　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定期發佈鼓勵、限制和淘汰的技術、工藝、設備、材料和產品名錄。
　　禁止生產、進口、銷售列入淘汰名錄的設備、材料和產品，禁止使用列入淘汰名錄的技術、工藝、設備和材料。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定期發佈鼓勵、限制和淘汰的技術、工藝、設備、材料和產品名錄。
　　禁止生產、進口、銷售列入淘汰名錄的設備、材料和產品，禁止使用列入淘汰名錄的技術、工藝、設備和材料。∴
[bookmark: a19]第19條∵
　　從事工藝、設備、產品及包裝物設計，應當按照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的要求，優先選擇採用易回收、易拆解、易降解、無毒無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和設計方案，並應當符合有關國家標準的強制性要求。
　　對在拆解和處置過程中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電器電子等產品，不得設計使用國家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質。禁止在電器電子等產品中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質名錄，由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制定。
　　設計產品包裝物應當執行產品包裝標準，防止過度包裝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從事工藝、設備、產品及包裝物設計，應當按照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的要求，優先選擇採用易回收、易拆解、易降解、無毒無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和設計方案，並應當符合有關國家標準的強制性要求。
　　對在拆解和處置過程中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電器電子等產品，不得設計使用國家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質。禁止在電器電子等產品中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質名錄，由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制定。
　　設計產品包裝物應當執行產品包裝標準，防止過度包裝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第20條
　　工業企業應當採用先進或者適用的節水技術、工藝和設備，制定並實施節水計畫，加強節水管理，對生產用水進行全程序控制。
　　工業企業應當加強用水計量管理，配備和使用合格的用水計量器具，建立水耗統計和用水狀況分析制度。
　　新建、改建、擴建建設項目，應當配套建設節水設施。節水設施應當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
　　國家鼓勵和支持沿海地區進行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節約淡水資源。
第21條
　　國家鼓勵和支援企業使用高效節油產品。
　　電力、石油加工、化工、鋼鐵、有色金屬和建材等企業，必須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和期限內，以潔淨煤、石油焦、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替代燃料油，停止使用不符合國家規定的燃油發電機組和燃油鍋爐。
　　內燃機和機動車製造企業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的內燃機和機動車燃油經濟性標準，採用節油技術，減少石油產品消耗量。
第22條
　　開採礦產資源，應當統籌規劃，制定合理的開發利用方案，採用合理的開採順序、方法和選礦工藝。採礦許可證頒發機關應當對申請人提交的開發利用方案中的開採回採率、採礦貧化率、選礦回收率、礦山水循環利用率和土地複墾率等指標依法進行審查；審查不合格的，不予頒發採礦許可證。採礦許可證頒發機關應當依法加強對開采礦產資源的監督管理。
　　礦山企業在開採主要礦種的同時，應當對具有工業價值的共生和伴生礦實行綜合開採、合理利用；對必須同時采出而暫時不能利用的礦產以及含有有用組分的尾礦，應當採取保護措施，防止資源損失和生態破壞。
第23條
　　建築設計、建設、施工等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標準，對其設計、建設、施工的建築物及構築物採用節能、節水、節地、節材的技術工藝和小型、輕型、再生產品。有條件的地區，應當充分利用太陽能、地熱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
　　國家鼓勵利用無毒無害的固體廢物生產建築材料，鼓勵使用散裝水泥，推廣使用預拌混凝土和預拌砂漿。
　　禁止損毀耕地燒磚。在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的期限和區域內，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粘土磚。
第24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農業等主管部門應當推進土地集約利用，鼓勵和支持農業生產者採用節水、節肥、節藥的先進種植、養殖和灌溉技術，推動農業機械節能，優先發展生態農業。
　　在缺水地區，應當調整種植結構，優先發展節水型農業，推進雨水集蓄利用，建設和管護節水灌溉設施，提高用水效率，減少水的蒸發和漏失。
第25條
　　國家機關及使用財政性資金的其他組織應當厲行節約、杜絕浪費，帶頭使用節能、節水、節地、節材和有利於保護環境的產品、設備和設施，節約使用辦公用品。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機關事務工作的機構會同本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制定本級國家機關等機構的用能、用水定額指標，財政部門根據該定額指標制定支出標準。
　　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築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應當採取措施，加強建築物維護管理，延長建築物使用壽命。對符合城市規劃和工程建設標準，在合理使用壽命內的建築物，除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決定拆除。
第26條
　　餐飲、娛樂、賓館等服務性企業，應當採用節能、節水、節材和有利於保護環境的產品，減少使用或者不使用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產品。
　　本法施行後新建的餐飲、娛樂、賓館等服務性企業，應當採用節能、節水、節材和有利於保護環境的技術、設備和設施。
第27條
　　國家鼓勵和支持使用再生水。在有條件使用再生水的地區，限制或者禁止將自來水作為城市道路清掃、城市綠化和景觀用水使用。
[bookmark: a28]第28條∵
　　國家在保障產品安全和衛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消費品的生產和銷售。具體名錄由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財政、生態環境等有關主管部門制定。
　　對列入前款規定名錄中的一次性消費品的生產和銷售，由國務院財政、稅務和對外貿易等主管部門制定限制性的稅收和出口等措施。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國家在保障產品安全和衛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消費品的生產和銷售。具體名錄由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財政、環境保護等有關主管部門制定。
　　對列入前款規定名錄中的一次性消費品的生產和銷售，由國務院財政、稅務和對外貿易等主管部門制定限制性的稅收和出口等措施。∴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四章__再利用和資源化]第四章　　再利用和資源化
第29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統籌規劃區域經濟佈局，合理調整產業結構，促進企業在資源綜合利用等領域進行合作，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使用。
　　各類產業園區應當組織區內企業進行資源綜合利用，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國家鼓勵各類產業園區的企業進行廢物交換利用、能量梯級利用、土地集約利用、水的分類利用和循環使用，共同使用基礎設施和其他有關設施。
　　新建和改造各類產業園區應當依法進行環境影響評價，並採取生態保護和污染控制措施，確保本區域的環境品質達到規定的標準。
第30條
　　企業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粉煤灰、煤矸石、尾礦、廢石、廢料、廢氣等工業廢物進行綜合利用。
第31條
　　企業應當發展串聯用水系統和循環用水系統，提高水的重複利用率。
　　企業應當採用先進技術、工藝和設備，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水進行再生利用。
第32條
　　企業應當採用先進或者適用的回收技術、工藝和設備，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餘熱、餘壓等進行綜合利用。
　　建設利用餘熱、餘壓、煤層氣以及煤矸石、煤泥、垃圾等低熱值燃料的並網發電項目，應當依照法律和國務院的規定取得行政許可或者報送備案。電網企業應當按照國家規定，與綜合利用資源發電的企業簽訂並網協議，提供上網服務，並全額收購並網發電項目的上網電量。
第33條
　　建設單位應當對工程施工中產生的建築廢物進行綜合利用；不具備綜合利用條件的，應當委託具備條件的生產經營者進行綜合利用或者無害化處置。
第34條
　　國家鼓勵和支援農業生產者和相關企業採用先進或者適用技術，對農作物秸稈、畜禽糞便、農產品加工業副產品、廢農用薄膜等進行綜合利用，開發利用沼氣等生物質能源。
[bookmark: a35]第35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業草原主管部門應當積極發展生態林業，鼓勵和支援林業生產者和相關企業採用木材節約和代用技術，開展林業廢棄物和次小薪材、沙生灌木等綜合利用，提高木材綜合利用率。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業主管部門應當積極發展生態林業，鼓勵和支援林業生產者和相關企業採用木材節約和代用技術，開展林業廢棄物和次小薪材、沙生灌木等綜合利用，提高木材綜合利用率。∴
第36條
　　國家支援生產經營者建立產業廢物交換資訊系統，促進企業交流產業廢物資訊。
　　企業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物不具備綜合利用條件的，應當提供給具備條件的生產經營者進行綜合利用。
第37條
　　國家鼓勵和推進廢物回收體系建設。
　　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按照城鄉規劃，合理佈局廢物回收網點和交易市場，支援廢物回收企業和其他組織開展廢物的收集、儲存、運輸及資訊交流。
　　廢物回收交易市場應當符合國家環境保護、安全和消防等規定。
第38條
　　對廢電器電子產品、報廢機動車船、廢輪胎、廢鉛酸電池等特定產品進行拆解或者再利用，應當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第39條
　　回收的電器電子產品，經過修復後銷售的，必須符合再利用產品標準，並在顯著位置標識為再利用產品。
　　回收的電器電子產品，需要拆解和再生利用的，應當交售給具備條件的拆解企業。
第40條
　　國家支援企業開展機動車零部件、工程機械、機床等產品的再製造和輪胎翻新。
　　銷售的再製造產品和翻新產品的品質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並在顯著位置標識為再製造產品或者翻新產品。
第41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統籌規劃建設城鄉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和資源化利用設施，建立和完善分類收集和資源化利用體系，提高生活垃圾資源化率。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支持企業建設污泥資源化利用和處置設施，提高污泥綜合利用水準，防止產生再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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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條
　　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設立發展循環經濟的有關專項資金，支援循環經濟的科技研究開發、循環經濟技術和產品的示範與推廣、重大循環經濟項目的實施、發展循環經濟的資訊服務等。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會同國務院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等有關主管部門制定。
第43條
　　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將循環經濟重大科技攻關項目的自主創新研究、應用示範和產業化發展列入國家或者省級科技發展規劃和高技術產業發展規劃，並安排財政性資金予以支援。
　　利用財政性資金引進循環經濟重大技術、裝備的，應當制定消化、吸收和創新方案，報有關主管部門審批並由其監督實施；有關主管部門應當根據實際需要建立協調機制，對重大技術、裝備的引進和消化、吸收、創新實行統籌協調，並給予資金支持。
第44條
　　國家對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產業活動給予稅收優惠，並運用稅收等措施鼓勵進口先進的節能、節水、節材等技術、設備和產品，限制在生產過程中耗能高、污染重的產品的出口。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制定。
　　企業使用或者生產列入國家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等鼓勵名錄的技術、工藝、設備或者產品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享受稅收優惠。
第45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在制定和實施投資計畫時，應當將節能、節水、節地、節材、資源綜合利用等項目列為重點投資領域。
　　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節能、節水、節地、節材、資源綜合利用等項目，金融機構應當給予優先貸款等信貸支援，並積極提供配套金融服務。
　　對生產、進口、銷售或者使用列入淘汰名錄的技術、工藝、設備、材料或者產品的企業，金融機構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援。
第46條
　　國家實行有利於資源節約和合理利用的價格政策，引導單位和個人節約和合理使用水、電、氣等資源性產品。
　　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價格主管部門應當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對資源高消耗行業中的限制類項目，實行限制性的價格政策。
　　對利用餘熱、餘壓、煤層氣以及煤矸石、煤泥、垃圾等低熱值燃料的並網發電項目，價格主管部門按照有利於資源綜合利用的原則確定其上網電價。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本行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實行垃圾排放收費制度。收取的費用專項用於垃圾分類、收集、運輸、貯存、利用和處置，不得挪作他用。
　　國家鼓勵通過以舊換新、押金等方式回收廢物。
第47條
　　國家實行有利於循環經濟發展的政府採購政策。使用財政性資金進行採購的，應當優先採購節能、節水、節材和有利於保護環境的產品及再生產品。
第48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對在循環經濟管理、科學技術研究、產品開發、示範和推廣工作中做出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
　　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對在循環經濟發展中做出突出貢獻的集體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
　　　　　　　　　　　　　　　　　　　　　　　　　　　　　　　　　　　　　　　　　　　　　　　　　回索引〉〉
[bookmark: _第六章__法律責任]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49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或者其他有關主管部門發現違反本法的行為或者接到對違法行為的舉報後不予查處，或者有其他不依法履行監督管理職責行為的，由本級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級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第50條
　　生產、銷售列入淘汰名錄的產品、設備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品質法》的規定處罰。
　　使用列入淘汰名錄的技術、工藝、設備、材料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使用，沒收違法使用的設備、材料，並處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提出意見，報請本級人民政府按照國務院規定的權限責令停業或者關閉。
　　違反本法規定，進口列入淘汰名錄的設備、材料或者產品的，由海關責令退運，可以處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進口者不明的，由承運人承擔退運責任，或者承擔有關處置費用。
[bookmark: a51]第51條∵
　　違反本法規定，對在拆解或者處置過程中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電器電子等產品，設計使用列入國家禁止使用名錄的有毒有害物質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依法吊銷營業執照。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違反本法規定，對在拆解或者處置過程中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電器電子等產品，設計使用列入國家禁止使用名錄的有毒有害物質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產品品質監督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產品品質監督部門向本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通報有關情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吊銷營業執照。∴
第52條
　　違反本法規定，電力、石油加工、化工、鋼鐵、有色金屬和建材等企業未在規定的範圍或者期限內停止使用不符合國家規定的燃油發電機組或者燃油鍋爐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環經濟發展綜合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責令拆除該燃油發電機組或者燃油鍋爐，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53條
　　違反本法規定，礦山企業未達到經依法審查確定的開採回採率、採礦貧化率、選礦回收率、礦山水循環利用率和土地複墾率等指標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地質礦產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逾期不改正的，由採礦許可證頒發機關依法吊銷採礦許可證。
[bookmark: a54]第54條∵
　　違反本法規定，在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禁止生產、銷售、使用粘土磚的期限或者區域內生產、銷售或者使用粘土磚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逾期繼續生產、銷售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依法吊銷營業執照。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違反本法規定，在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禁止生產、銷售、使用粘土磚的期限或者區域內生產、銷售或者使用粘土磚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逾期繼續生產、銷售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吊銷營業執照。∴
第55條
　　違反本法規定，電網企業拒不收購企業利用餘熱、餘壓、煤層氣以及煤矸石、煤泥、垃圾等低熱值燃料生產的電力的，由國家電力監管機構責令限期改正；造成企業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bookmark: a56]第56條∵
　　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吊銷營業執照；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一）銷售沒有再利用產品標識的再利用電器電子產品的；
　　（二）銷售沒有再製造或者翻新產品標識的再製造或者翻新產品的。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吊銷營業執照；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一）銷售沒有再利用產品標識的再利用電器電子產品的；
　　（二）銷售沒有再製造或者翻新產品標識的再製造或者翻新產品的。∴
第57條
　　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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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條
　　本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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